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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採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中，有提供居住縣市的最後一年(2006)資料，並根據
戶長性別以及臺灣七大區域區分樣本，分析不同類別家庭擁屋機率的影響因素。考量恆常所

得和家庭財富內生性，研究方法採兩階段probit模型。性別實證結果顯示，恆常所得、配偶存
在、公部門任職對兩性戶長之家庭擁屋機率具正向影響，惟財富僅對男性有利。區域別實證

結果中，恆常所得是所有地區的重要因素，退休年齡戶長和都市化程度也影響多數地區，然

財富僅對北高兩市家庭影響較大。本文建議政府應改善性別社經地位及區域間資源分配的不

均，促進國民福祉與社會和諧。

關鍵詞：家庭擁屋機率、住宅租擁選擇、兩階段迴歸、probit模型、性別差異、區域差異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data from the Survey on 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hereafter, 

SFIE), compiled by the Taiwan Government, to analyze the determinants of housing tenure 
choice. The data have been re-categorized based on the gender of the household head and 
regions in Taiwan. Owing to the non-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 on the actual residence location 
post-2006, a two-stage probit model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12,838 SFIE observations for 2006. 
The	OLS	regression	on	permanent	income	and	family	wealth	for	the	first	stage,	and	a	probit	
model on the second stage have been adopted to estimate the marginal effects of two proxies of 
permanent income and family wealth and other demographic variabl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based on gender inequality suggest that a higher permanent income, employment status with 
the public sector, and the status of being married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proba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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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ing a house for both female- and male-headed households, while the wealth variable only 
contributes to the male-headed households. As for the choice of housing tenure among regions, 
the estimated results indicate that permanent income is the key determinant, while the status 
of being married, being the retired head of a household, and the degree of urbanization are 
also influential in most regions. However, family wealth merely contributes to Taipei City 
and Kaohsiung City, the two largest cities in Taiwa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mitigate the gender inequality,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reby effectively 
enhance socio-economic well-being and social harmony.

Key words: probability of owning a house, tenure choice, two-stage regression, probit 
model, gender inequality, regional differences

一、 前言
臺灣房價遭遇數次結構性變化，1970年代因經濟成長帶動國民所得增加上漲約一倍，

1980年代末期由於外匯限制解除及寬鬆貨幣政策，更上漲約3倍(蔡宜純與陳明吉，2004)。不
過2012年主計總處的國富統計中，「房屋及營建工程」的價值占全國國富的18.24%，達28.28
兆元，也占家庭部門資產的39.58%，為比重次高的資產，顯示國人偏好房地產的特性。薛立
敏等(2009)從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發現2000年臺灣自有住宅比例為82.2%，而最新(2013年)的家
庭收支調查中自有房屋家庭比例是85.2%，代表家庭擁屋的動機未因房價高漲而減弱。

然而不同區域的家庭和不同性別的戶長，在擁屋的考量上應有相當的差異，臺灣的文獻

對此著墨有限。區域差異方面，Yankow(2006)針對都會和非都會區物價差異的研究發現，都會
區對高技術勞工的移入有較大吸引力，這些勞工會有工資溢酬。而其他勞工因為學習(learning)
和協調(coordination)的效果，工資逐漸貼近移入的高技術勞工，使區內的整體工資水準隨之提
高，最終造成物價和非都會地區有所不同。房屋為重要的消費標的，也產生類似現象。以美

國為例，不同都會區達成購屋門檻的條件大相逕庭(Goodman & Kawai, 1984)，城市和州的層級
也會造成差異(Sheiner, 1995)。臺灣相關研究大多集中於都會區，進行全面性區域比較的文獻
較缺乏，但居住區域應會深刻影響擁屋決策。性別差異方面，Cook & Rudd(1984)發現女性戶
長居住地的選擇受戶內人口數、房租和居住環境的影響較大。Gendelman(2009)對南美洲的調
查顯示，年齡和收入越高的女性越容易成為戶長。以臺灣的狀況而言，2000年的家庭收支調
查中，女性戶長的比例僅占19.3%；本文使用的2006年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女性戶長樣本佔比
提升為22.5%；而2013年的調查結果，該比例進一步達到28.1%。即使如此，戶長性別比例仍
懸殊。而且以2006年資料為例，男性戶長配偶存在者占80%，女性戶長卻只有34%，除了單人
家庭，大部分為無配偶狀態，值得進一步探討。

家庭擁屋的考量主要受總體因素和個體因素影響。總體因素包括經濟成長率、國民所得

和房價指數等，常用於計算合理房價或者房價泡沫(彭建文等，2004；張金鶚等，2009)；或利
用時間序列模型估計房價高低對家庭消費和儲蓄的影響(Bhatia, 1987; Hendershott & Peek, 1989; 
Benjamin & Chinloy, 2008)。本文則研究個體因素，即家庭自身條件相關變數對擁屋決策的
影響，文獻中常見的有所得、財富、人口特性、租擁相對成本和借貸限制等，以下將分別討

論。房屋的購置必須付出相當的資源，一般可將家庭擁有的資源分為所得和財富。所得是家

庭可使用資源的流量，財富則是存量。以所得而言，房屋消費行為通常須進行長期財務規劃



臺灣家庭擁屋決定因素分析：性別和地區差異　33

以決定儲蓄金額，本文將在生命週期－恆常所得假說(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下
探討。此假說認為家庭支出規劃來自於正常情況下可預期的所得水準，非僅依照單期的所得

(Friedman, 1957; Modigliani, 1986)。為估計此水準，本文將在橫斷面資料中，先用OLS迴歸估
計恆常所得的工具變數。財富則顯示家庭資源的存量，一般分為金融資產(financial asset)和不
動產(real estate)兩大類，金融資產部分包括股票、其他金融商品等；不動產則主要是住宅和土
地。為避免可能的內生性問題，亦先以第一階段OLS迴歸得出工具變數後，再代入擁屋決策模
型。

人口特性變數如婚姻的持續狀態(Engelhardt, 1994; Hendershoot et al., 2009)和戶長任職公
部門(Chen et al., 2007)等，皆會直接影響擁屋決定。租擁相對成本和借貸限制，文獻中也常結
合為代理變數後以兩階段迴歸處理(Bourassa, 1995, 2000; Bourassa & Hoesli, 2010; Linneman et 
al., 1997)。然而借貸限制須從貸款成數估計，不僅本文資料無法判別房貸支付的期數並回推金
額，臺灣也難以取得相關資料。租擁相對成本由Haurin et al.(1994)提出，考量擁屋的財產稅、
所得稅、每年分攤的擁屋成本等，並和租屋者的稅後所得相比。但臺灣房屋稅以評定房屋現

值為準，易低估房屋實際價值，難以反映真實相對成本。這兩個變數若強行處理容易失真，

所以衡量可行性，本文並未將其納入。相對的，恆常所得和財富是家庭購買住宅服務時不可

或缺的指標，且家庭收支調查的資料較齊全，所以本文將這兩個變數納入，並輔以其他人口

變數進行分析。

本文以二元結果模型(binary outcome model)測量各變數對擁屋機率的邊際效果。臺灣使用
此模型的相關文獻有林祖嘉與陳建良(2005)以巢式logit測量租買選擇、貸款選擇和世代組成的
關係，發現家庭總所得、家戶組成和所得組成對於兩個階層(第一層為租屋和擁屋，第二層為
擁屋有貸款和擁屋無貸款)的選擇都有影響。Bourassa & Peng(2011)調查擁屋者的租稅補貼、租
擁的居住相對成本和租屋者租金補貼三個因素對擁屋機率的影響，認為國內的擁屋成本相對

較低，是增加大多數家庭購屋意願的主因，政府的租稅政策和對租屋者的補貼對購屋意願的

影響較小。然而，上述臺灣相關的文獻均未比較性別和地區的差異。

本文目的是探討女性、男性戶長及不同地區的家庭，影響其擁屋機率的主要因素。考

量所需的變項，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家庭收支調查是國內最豐富也最適合的調查資料。然而該

資料庫紀錄受訪家庭居住的縣市只到2006年為止，2007年以後不再公布，為達成本文研究目
的，故採用2006年資料以探討區域別結果。考量恆常所得的估計、財富的內生性，以及logit
模型雙尾較易出現極端值的特性，將以兩階段probit模型進行分析。先以OLS對恆常所得和財
富進行第一階段迴歸，得到預測值後做為工具變數代入probit模型，加上人口特性，分析各變
數對擁屋機率的邊際效果。工具變數用Smith & Blundell(1986)的外生性檢定(exogeneity test)
測量是否有效，迴歸結果依照性別和地區分開呈現，並用Andrews & Fair(1988)的Chow-type 
likelihood test檢定分類後的模型是否有顯著差異。文章架構安排如下：第一節的前言歸納過往
擁屋研究以及本文研究目的；第二節則為兩階段模型之研究設計；變數設定和基本統計量之

探討為第三節之主軸；第四節則分別闡明區域和性別的迴歸結果；最後則為結論。

二、 生命週期－恆常所得架構下擁屋模型的建立
本文採用生命週期—恆常所得假說，認為家庭的擁屋決策需要長期規劃，並會依此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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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的消費和儲蓄水準。此假說設定家庭追求生命周期加總後的最大效用，為當期和未來即

時性的效用加總。當消費擁有可加性，不同時期有不同偏好下，家庭i在第t期的最大效用為：

Et 1+ ρ( )− j U Ci,t+ j( )j=0

T−agei∑⎡⎣⎢
⎤
⎦⎥  ....................................................................................................... (1)

式(1)中，E(.)是家庭或戶長在t期的年齡aget中，加入相關變數後有條件的預期效用。ρ是

折現率，Cit+j是家庭i在t+j期的消費，U(Ci,t+j)則是當期的效用函數。T是家庭的生命總長，假設
其為已知且固定。而家庭的預算限制式為：

Ci,t+j = Yi,t+j + (1 + rt+j)Wi,t+j-1 – Wi,t+j ............................................................................................... (2)

Yi,t+j代表家庭i在t+j期時的稅後勞動收入，Wi,t+j是累積的財富，rt+j是財富產生的實質收入

(以商品單位計)。對於家庭來說，效用最大化的消費方式為：

Cit = kit(PYit + Wit) ........................................................................................................................ (3)

PY是家庭或戶長i在第t期的恆常所得， PYit = Et Yi,t+ j 1+ r( ) j
j=0

T−agei∑⎡⎣⎢
⎤
⎦⎥。式(3)中，kit是家庭

或戶長i在第t期時對一生中所有資源的邊際消費傾向，肇因於獲利風險、利率風險、兩種風
險的共變數、目前所得和未來勞動所得的比例大小、非勞動所得、折現率等。若寫成一般形

式，則邊際消費傾向為年齡、利率、所得變動率、薪資所得和資產所得比重的函數。取對數

可得：

log(Cit) = log(kit) + log(PYit + Wit) ............................................................................................... (4)

消費Cit則是以kit和隨後的兩項(預期恆常所得PYit和累積資產Wit所決定。以上的模型推導可

以看出，家庭進行消費行為的影響因素有邊際消費傾向、預期恆常所得和家庭資產。在擁屋

和租屋條件不同的情況下，家庭的效用函數為：

Vo = Vo(Po, PC, PY) ....................................................................................................................... (5)

Vr = Vr(Pr, PC, PY) ....................................................................................................................... (6)

式(5)和式(6)分別是擁屋家庭和租屋家庭的情況。Vo是間接的效用函數，Po和Pr分別是擁屋

和租屋家庭購買每單位住宅服務的價格，PC是住宅以外的消費組合價格，PY是家庭的恆常所
得。而Vo–Vr >0時家庭想要購買房屋。將擁屋與否的指標以一個二元變數I表示：

I = I(Po/Pr , PY, Z) ....................................................................................................................... (7)

I代表擁屋和租屋對家庭效用的差異。Po和Pr代表租屋和擁屋家庭購買每單位住宅服務的

價格，Z是其他租擁選擇的影響因素。若以概似函數表示，則(7)式代表購屋選擇對租擁相對成
本Po/Pr和恆常所得PY的彈性。假設家庭沒有資金流動限制，通常預期Po/Pr對I的影響為負，而
PY的影響為正。Jones(1995)則認為租擁相對成本的假設難以證實，因為房屋的資產收入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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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除非將房屋變現，且家庭通常面臨借貸限制，和假設不符。所以若將Po/Pr修正，納入

流動性財富和房價現值等因素，則式(7)可改寫為：

I = I(W, HP, PY, Z) ...................................................................................................................... (8)

W是財富淨值，HP是每單位房價現值，本文的財富會先以OLS迴歸得到工具變數，式中
使用實付房租和設算房租做為房價代理變數。Z代表影響租擁選擇的其他解釋變數，PY代表恆
常所得。若資料型態為追蹤資料，則可觀察家庭為了達成購屋門檻，如何改變時間序列中每

期最佳化的消費和儲蓄。若資料型態如家庭收支調查為橫斷面資料，過往研究多以第一階段

迴歸得到恆常所得的估計值，本文也將採用此做法。

三、 變數定義和敘述統計
本文使用的資料來自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由於2007年以後不再提供受訪

者居住的縣市及區域資料，僅有居住於都市或非都市的分別。為分析臺灣不同區域的擁屋狀

況，故以2006年資料作為分析主體。外島的房價和本島關聯性低且樣本少，而借住和配住的
權屬和一般租擁選擇因素不同，以上的樣本捨棄不計，最終使用12,838筆樣本，擁屋家庭佔
11,867筆，租屋家庭為971筆。

家庭收支調查紀錄了家庭大部分的所得和消費資料，然而其為橫斷面資料，並非追蹤調

查，且每年重新抽樣，無從分析家庭跨期的所得水準和消費行為，但是資料內有詳細記錄非

勞動所得，有利於恆常所得的估算，所以本文利用此優勢，輔以其他人口特性得到恆常所得

估計值。而在財富估計方面，本文是全國性的資料，受限於擁屋家庭的房價資料無法取得，

且現有實價登錄資料也未能和家庭連結。參考過往文獻做法，擁屋家庭以設算房租做為代理

變數。另外，資料中僅有目前居住房屋的特性，但房屋是重要的投資標的，家庭若擁有兩間

以上的房屋無從得知，可能低估家庭的財富，不過設算房租項目包括擁屋家庭的自用住宅和

其他營建物，可適度減少對財富的影響。

本文的迴歸結果呈現方式，總樣本、性別和七個地區都各自利用恆常所得、家庭財富和

同樣組合的人口特性進行迴歸，不過總樣本和性別結果會增加居住地區的虛擬變數，以比較

各地區擁屋機率高低。以下說明變數定義和處理方式：

(一) 擁屋：擁屋=1代表擁屋家庭，擁屋=0代表租屋家庭。
(二) 恆常所得工具變數：Goodman & Kawai(1984)認為恆常所得是個人的年齡、教育程度和工
作性質函數，此方式也為Wang(1995)和Moriizumi(2003)採用。本文以OLS進行第一階段估
計，用對數型態的家庭年度總所得做為被解釋變數(Deaton & Paxson, 1997, 2000a, 2000b; 
Campbell & Mankiw, 1990)。本文先將年度所得除以家庭總人數後再取對數，較能反映家
庭內每人可支配的金額和生活水準，並可避免過度認定(over-identification)問題。解釋變數
參考Chen et al.(2007)，選取家戶非勞動所得(財產所得收入、自用住宅設算租金、經常移
轉收入和退休金)、夫妻所得、戶長教育年數、居住地、年齡、年齡平方項等家庭特性。
上述模型中直接將男性、女性和各地區戶長分開估算恆常所得，並非加入性別或地區的虛

擬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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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庭財富工具變數：本文參考Miles(1997)將財富分為不動產和一般金融資產。對擁屋家庭
而言，不動產除非得知購買價格，否則難以估算，且每年的價值也會隨利率和其他條件略

有不同。因此設算房租(imputed rent)常作為代理變數。另外，若住宅的價格租金比維持穩
定關係，不論是房租乘上固定倍數還原房價，亦或迴歸式中直接以房租作為房價的代理

變數，結果完全相同(陳建良，2007a)。租屋家庭並未有不動產，但每期支付的房租代表
購買住宅服務的數量，此租金水準實際上是一種強迫儲蓄，可視為財富的一種(Lin et al., 
2000)。雖然資料中未針對金融資產調查，但「財產所得」項目中有利息收入和投資收入
兩種。雖然僅為當年度產生的收益，且價值通常嚴重低估(陳建良與林祖嘉，1998)，但登
錄的家庭占極大比例，仍是相當重要的資訊。本文的擁屋家庭以設算房租和財產所得做為

被解釋變數；租屋家庭則以實付房租和財產所得做為被解釋變數。解釋變數有：平均每

人儲蓄、占地面積(每戶住宅內家用之地坪面積)、房屋建坪面積(房屋總樓地板面積)、樓
層、專用或併用住宅(住宅是否混合其他用途)，進行OLS迴歸得出財富估計值。

(四) 戶內人口數：家庭內共同居住的人口數。
(五) 工作人口數：家庭有薪資收入(不包括退休金)的人口數。
(六) 配偶存在狀況：配偶存在狀況=1代表配偶存在，配偶存在狀況=0代表配偶不存在。
(七) 戶長任職公部門：家庭收支調查將戶長的任職部門分為：公營事業、各級政府和私人部
門，戶長任職公部門=1代表戶長任職於前兩類，戶長任職公部門=0代表戶長任職私人部
門。

(八) 退休年齡戶長：過往同樣採用家庭收支調查的研究中，陳建良(2007a)將樣本限縮在25到
65歲的戶長，Bourassa & Peng(2011)則使用20-65歲樣本，上述文獻雖然未能直接辨別戶長
退休與否，但都以勞動年齡視為擁屋相關的人口特性。本文也將採取此概念，分析戶長達

退休年齡和擁屋的交互關係。退休年齡戶長=1代表戶長年齡大於或等於65歲，退休年齡
戶長=0代表戶長年齡小於65歲。

(九) 居住於都市：樣本的居住地分為都市和非都市，都市的定義為：農、林、漁、牧、礦就業
比例小於25%，服務業大於40%，未符合上述條件的則是非都市地區。居住於都市=1代表
居住於都市，居住於都市=0代表居住於非都市。

(十) 居住地區：使用在總樣本及性別結果中。家庭收支調查2006年樣本將臺灣地區分為16個
縣、5個省轄市、2個直轄市，扣除外島澎湖縣，其他省轄市和縣轄市的樣本多在500筆
以下。考量變數需要足夠的樣本分類和對照，且購屋選擇常會擴及鄰近縣市，所以未按

縣市別迴歸，而是將直轄市臺北市、高雄市獨立，另外依樣本數和距離分為五區，共七

大區域。臺北縣、臺中縣市、臺南縣市和高雄縣市雖已於2010年12月25日正式升格或合
併，然而家庭收支調查2006年仍是舊制劃分，所以使用舊制名稱。其餘縣市以鄰近位置
分區如下：臺北縣、基隆市(以下簡稱北縣基市)；桃園縣、新竹縣市、苗栗縣(以下簡稱桃
竹苗)；臺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市(以下簡稱中彰投雲嘉)；臺南縣
市、高雄縣、屏東縣(以下簡稱南高屏)；高雄市；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以下簡稱宜花
東)，臺北市為對照組。若北縣基市=1代表家庭居住於此，北縣基市=0代表居住於其他地
區，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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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列出基本統計量。恆常所得迴歸式中，女性戶長非勞動所得平均為15.16萬元，略高
於男性戶長的11.03萬元。而夫妻所得中，女性戶長的76.88萬元低於男性戶長的103.91萬元，
主因是女性戶長有配偶比例僅占34%，遠低於男性戶長的80%。女性戶長平均年齡為49.16
歲，高於男性的48.74歲；而平均教育年數則為9.90年遠低於男性戶長的11.17年。財富迴歸式
部分，每人平均儲蓄是男性戶長較多，為66,416元，高於女性戶長的56,527元。女性戶長家庭
平均人口數(2.73)和工作人口數(1.22)都較男性戶長家庭少(3.64和1.63)。相對的每人占地面積
(9.00)和建坪面積(18.32)則都高於男性戶長(7.47和14.62)，而樣本中達退休年齡的女性戶長比
例也高於男性。女性戶長的勞動所得和夫妻所得較低，戶長年齡較高，教育年數較少等，都

是不利恆常所得的條件，財富相關變數除了每人居住面積較大，如家庭每人儲蓄等變數也較

男性戶長少。

區域別敘述統計中，非勞動所得(17.86萬元)和夫妻所得(139.28萬元)都以臺北市最高。
平均所得最低是中彰投雲嘉(29.45萬)，非勞動所得則是南高屏(10.24萬)，夫妻所得為宜花東
(76.62萬)。每人儲蓄仍以臺北市的家庭最多(9.73萬元)，中彰投雲嘉最低(5.08萬元)。臺北市同
時是居住面積最狹小的地區，占地面積和建坪面積分別只有2.48和10.96，次低的是北縣基市
(3.57和12.08)，最大的宜花東則有13.52和17.41平方公尺。房屋樓層是虛擬變數，代表區內家
庭居住於該樓層的比例。人口稠密的臺北市和北縣基市家庭較多住在四五樓及六樓以上，其

他地區家庭多居住於二、三樓。

其他家庭特性方面，戶內人口數和工作人口數最多的是桃竹苗(3.70和1.67人)，宜花東這
兩個數據最低(3.09人和1.28人)。臺北市雖然所得高，但工作人口數僅有1.42，所得次高的北縣
基市為1.50，顯示這兩個區域的家庭每人平均所得較高。戶長年齡以宜花東52.16歲最高，其
他地區多在46到50歲之間。受教育年數以臺北市的戶長平均12.62年最長，其次是高雄市11.66
年，最低為宜花東地區9.44年。配偶存在的比例上，最高的是桃竹苗73%，最低的是宜花東
64%，其他地區在65%和70%之間。戶長任職於公部門的比例，以宜花東的14%最高，最低的
桃竹苗僅有7%。而戶長達退休年齡(大於或等於65歲)比例以宜花東的21%最高，和年齡的趨勢
相符，最低的則是高雄市11%。

就影響恆常所得和財富的相關變數方面，臺北市在非勞動所得、夫妻所得、戶長特性和

儲蓄金額等條件皆相對較佳。臺北市以外的地區，則以北縣基市和高雄市的家庭較佳。桃竹

苗的夫妻所得和戶內人口數、工作人口數較有利。中彰投雲嘉、南高屏地區的家庭在所得和財

富的相關變數較為不利。宜花東非勞動所得僅次於臺北市，居住面積也最大，但戶長的年紀較

大，受教育年數則最低。這些條件如何影響各區域擁屋結果，將在下節進行實證結果分析。

四、 實證結果分析
本節先呈現總樣本結果和性別結果，其次是七個地區的結果，最後則會分析第一階段的

迴歸。

(一) 總樣本及性別結果
表二呈現總樣本、女性及男性戶長的迴歸結果。總樣本結果的恆常所得和家庭財富對於

擁屋皆有正向影響。恆常所得增加一單位能提升擁屋機率13.01%，顯示此假說也適用於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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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總樣本、男性戶長、女性戶長probit迴歸結果

被解釋變數：擁屋 
總樣本 女性戶長 男性戶長

係數 邊際效果 係數 邊際效果 係數 邊際效果

恆常所得
1.2425 *** 0.1301 *** 1.4487 *** 0.1887 *** 1.1316 *** 0.1102 ***

(0.1322) (0.0110) (0.1893) (0.0200) (0.1478) (0.0118)

家庭財富
0.2052 *** 0.0215 *** 0.0862 0.0112 0.2504 *** 0.0244 ***

(0.0496) (0.0052) (0.0852) (0.0112) (0.0630) (0.0061)

戶內人口數
0.0852 *** 0.0089 *** 0.0472 0.0061 0.0952 *** 0.0093 ***

(0.0175) (0.0019) (0.0352) (0.0046) (0.0204) (0.0020)

工作人口數
-0.0480 * -0.0050 * -0.0658 -0.0086 -0.0462 -0.0045
(0.0223) (0.0023) (0.0479) (0.0062) (0.0253) (0.0024)

配偶存在狀況
0.1628 *** 0.0180 *** 0.2269 *** 0.0280 ** 0.1441 ** 0.0151 **

(0.0396) (0.0047) (0.0806) (0.0094) (0.0509) (0.0058)

戶長任職公部門
0.3817 *** 0.0311 *** 0.4087 ** 0.0415 ** 0.3721 ** 0.0283 ***

(0.0874) (0.0056) (0.1564) (0.0123) (0.1043) (0.0061)

退休年齡戶長
0.6339 *** 0.0470 *** 0.8569 *** 0.0750 *** 0.5435 *** 0.0388 ***

(0.0668) (0.0035) (0.1308) (0.0076) (0.0779) (0.0041)

居住於都市
-0.6558 *** -0.0496 *** -0.5193 *** -0.0517 *** -0.7022 *** -0.0486 ***
(0.0646) (0.0034) (0.1230) (0.0093) (0.0765) (0.0036)

北縣基市
0.4872 *** 0.0384 *** 0.4145 *** 0.0433 ** 0.5057 *** 0.0364 ***

(0.0644) (0.0037) (0.1208) (0.0097) (0.0757) (0.0039)

桃竹苗
0.5699 *** 0.0429 *** 0.5335 *** 0.0513 *** 0.5795 *** 0.0403 ***

(0.0687) (0.0037) (0.1362) (0.0093) (0.0792) (0.0040)

中彰投雲嘉
0.5305 *** 0.0440 *** 0.5675 *** 0.0576 *** 0.5164 *** 0.0401 ***

(0.0658) (0.0042) (0.1266) (0.0096) (0.0756) (0.0046)

南高屏
0.6010 *** 0.0473 *** 0.6376 *** 0.0628 *** 0.5832 *** 0.0428 ***

(0.0662) (0.0038) (0.1221) (0.0089) (0.0768) (0.0041)

高雄市
0.4936 *** 0.0377 *** 0.5417 *** 0.0512 *** 0.4798 *** 0.0342 ***

(0.0699) (0.0038) (0.1387) (0.0091) (0.0804) (0.0041)

宜花東
0.6659 *** 0.0440 *** 0.6604 *** 0.0572 *** 0.6818 *** 0.0409 ***

(0.0920) (0.0034) (0.1564) (0.0085) (0.1121) (0.0036)

常數項
-16.5412 - -18.027 - -15.5565 -
(1.6351) - (2.2788) - (1.7471) -

Log-likelihood -3060.2 -838.6 -2216.2
Wald Test 420.35 136.37 294.14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Pseudo R2 0.1105 0.1168 0.1054
Smith-Blundell test 543.6430 109.0557 430.8742
Chi2 P-value 0.0000 0.0000 0.0000
樣本數 12,838 2,901 9,937
註：括號內為標準誤，上標*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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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家庭財富則提升2.15%。區域變數方面，居住於其他地區的擁屋機率較臺北市高了3.77%
到4.73%。以南高屏提升效果最顯著(4.73%)、其次是宜花東(4.40%)、中彰投雲嘉(4.40%)、
桃竹苗(4.29%)、北縣基市(3.84%)和高雄市(3.77%)，居住於都市的擁屋機率相較非都市低了
4.96%。公部門薪資相較其他部門有相當的溢酬(陳建良，2007b)，和家庭人口增加、以及配偶
存在與否，都是影響擁屋機率的因素。工作人口增加會小幅降低擁屋機率0.50%，可能和租屋
家庭的人口規模較小、戶長較年輕，工作人口占戶內人口比例較高等原因有關，但仍須觀察

各分組下的情況。

接下來分析性別實證結果。恆常所得在兩性結果都是重要的擁屋因素，不過對女性戶長

的效果較大，每增加一單位提升擁屋機率18.87%，高於男性戶長的11.02%。家庭財富是只有
男性戶長顯著的因素，每增加一單位能提升擁屋機率2.44%。家庭特性相關變數對女性戶長的
效果亦大於男性戶長。配偶存在和任職公部門會提升女性戶長的擁屋機率2.80%和4.15%。男
性戶長在這兩個變數提升的擁屋機率則是1.51%和2.83%。女性戶長擁屋的2,609筆樣本中，有
1,694筆戶長是無配偶狀態，占65%；租屋的292筆樣本中更是226筆無配偶，比例為77%。女
性戶長有配偶的比例遠低於男性戶長，迴歸結果也呈現出配偶存在對女性戶長的影響大於男

性，代表男性戶長擁屋較不受對職業和配偶的影響。

戶內人口增加僅會提升男性戶長擁屋機率0.93%，對女性戶長不顯著。工作人口對兩性戶
長皆不顯著，但女性擁屋家庭的工作人口數為1.21人，戶內人口數為2.74；租屋家庭不僅工作
人口數1.30高於擁屋家庭，戶內人口數2.68人還較擁屋家庭少，顯示其家庭型態的特殊性。任
職公部門對女性擁屋的提升效果為4.15%，比男性的2.83%高。但退休年齡戶長會顯著提升擁
屋機率，女性的7.5%又大於男性的3.88%。薛立敏等(2009)的研究指出，臺灣越早出生的世代
擁屋機率越高，1970年後出生的世代擁屋機率則大幅下降。本文迴歸結果也顯示，戶長是否
達退休年齡有顯著影響，而非工作人口，較支持前述出生世代的推論。居住於都市對兩個性

別的戶長皆會降低擁屋機率。

兩性戶長居住於臺北市以外的對照組擁屋機率皆顯著較高，女性戶長提升效果依序為

南高屏(6.28%)、中彰投雲嘉(5.76%)、宜花東(5.72%)、桃竹苗(5.13%)、高雄市(5.12%)和北
縣基市(4.33%)。男性戶長則為南高屏(4.28%)、宜花東(4.09%)、桃竹苗(4.03%)、中彰投雲嘉
(4.01%)、北縣基市(3.64%)和高雄市(3.42%)。南高屏不論男女戶長都是提升最多的區域。男性
戶長提升效果最小的區域為高雄市，女性戶長則是北縣基市。

女性戶長居住選擇的決策分析中，Cook & Rudd(1984)指出，房租是女性2到3人家庭主要
考慮的因素之一。以國泰建設(2014)國泰房地產指數為例，臺北市在2004、2005和2006年的每
坪可能成交價格平均為36.20、36.95及40.51萬元，高於同時期的全國平均16.03、16.23及17.03
萬元，臺北市的房價門檻遠高於其他地區。因此，若以臺北市為對照組，居住於其他區域的

擁屋機率較臺北市大是合理結果，機率提升的大小則反映出家庭條件的優劣及受區域房價影

響的程度。若自身的所得、財富和人口特性有利於擁屋，則居住地區差異造成的提升效果就

會減少。就迴歸結果而言，家庭財富是只有男性戶長才有的優勢，恆常所得雖然是女性的影

響較大，但主要應來自非勞動所得和加上配偶影響的夫妻所得，勞動所得仍是男性佔優勢。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受僱員工薪資調查」2006年資料，當年度男性平均月薪是48,015，優於女
性的38,302；最新的2013年結果中，男性仍以49,931高於女性的40,573，顯示女性的薪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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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不利。所以綜合財富、勞動所得、職業別等條件上的劣勢，造成居住於非都市和臺北市

以外地區對擁屋機率的提升效果都高於男性戶長。

歸納性別迴歸結果，男性戶長除了財富條件有優勢外，恆常所得也有顯著的提升效果。

恆常所得雖然對女性戶長的影響較大，但從薪資所得可看出女性仍相當程度落後於男性。而

配偶、職業別、居住區域對擁屋機率的提升效果都大於男性戶長，也顯示女性在經濟和社會

地位上的劣勢，男性戶長則較不受地區、職業和配偶的影響。總樣本及性別結果三個模型內

Smith & Blundell的外生性檢定都顯示，以工具變數進行修正後的probit模型，在自由度=2的卡
方值中P-value都為0.0000，拒絕原模型為外生模型的虛無假設(H0: ρ=0)。代表選定的恆常所得
和家庭財富兩個變數具內生性，須以工具變數修正。

(二) 地區別迴歸結果
地區別迴歸結果列於表三。工具變數中，恆常所得在所有區域皆符合本文設定，對擁屋

機率的影響為8.11%到18.9%，分別是北縣基市(18.87%)、高雄市(14.22%)、桃竹苗(13.68%)、
臺北市(13.07%)、南高屏(12.23%)、中彰投雲嘉(9.44%)和宜花東(8.11%)。家庭財富方面，北縣
基市、桃竹苗和宜花東未達顯著水準。其他地區家庭財富提升一單位，會增加擁屋機率3.01%
到7.68%。依序為臺北市(7.68%)、高雄市(6.54%)、南高屏(4.28%)、中彰投雲嘉(3.01%)。北縣
基市家庭擁屋非常仰賴所得，但財富沒有顯著影響。而臺北市家庭擁屋的因素除了恆常所得

有顯著影響外，家庭財富的效果亦明顯高於總樣本，反映住宅服務花費以及儲蓄金額的影響

較大。高雄市則是兩個工具變數皆有相當影響。

人口特性方面，家庭內戶內人口每增加一人會增加台北市3.2%、宜花東1.5%、桃竹苗
1.04%及南高屏0.75%的擁屋機率，其他地區皆不顯著。配偶存在狀況有顯著影響的地區，
依序為北縣基市(3.63%)、高雄市(2.90%)和南高屏(2.73%)，以北縣基市最高。戶長任職公部
門，對擁屋機率的提升效果以臺北市的6.53%最高，宜花東和中彰投雲嘉則分別提升4.64%和
3.76%。戶長達退休年齡都會顯著提升擁屋機率，最高的是臺北市7.22%，最低的則是高雄市
的2.63%，顯示相較於工作人口，世代會是影響擁屋較明顯的原因。居住於都市和非都市的比
較上，臺北市、高雄市、北縣基市受限於樣本結構無法區分非都市家庭，桃竹苗、中彰投雲

嘉、南高屏、宜花東地區若居住於都市皆會降低擁屋機率，中彰投雲嘉最高，桃竹苗最低。

檢視各解釋變數後，接下來分析各區域迴歸結果呈現的特性。臺北市家庭若增加恆常所

得和財富，對達成擁屋門檻的效果皆相當明顯，分別提升13.07%和7.68%。尤其財富的工具變
數包含住宅服務支出以及家庭每人儲蓄，呼應國泰房地產指數2004年到2006年間臺北市房屋
的每坪價格高出全國許多的現象，以及家庭儲蓄對購屋的重要性。另外，也代表臺北市家庭

若要擁屋，必須在兩個工具變數相關的非勞動所得、夫妻所得、住宅服務支出和每人儲蓄等

條件上達成相當水準，囊括家庭收入的流量和存量兩個面向。

影響臺北市家庭擁屋的人口特性也值得觀察。戶長任職公部門會提升擁屋機率6.53%，從
資料中發現，臺北市戶長任職公部門和任職私部門在總所得的差距是所有區域最大的，任職

公部門有相當的優勢。另外，戶內人口增加也會明顯提升擁屋機率。工作人口數則只對臺北

市家庭的擁屋有不利影響。同時，分析樣本發現，臺北市的租屋家庭工作人口在兩人以上的

比例達49%，為所有區域之冠，其他地區租屋家庭的工作人口數多為一人或以下。另外，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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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家庭的工作人口平均1.41人甚至小於租屋家庭的1.56人，和其他六個地區擁屋家庭的工作人
口數多於租屋家庭的趨勢相異。擁屋家庭的戶內人口數為3.37人，但租屋家庭戶內人口數3.29
人，七個區域中僅次於中彰投雲嘉的3.33人，代表臺北市租屋家庭的工作人口佔戶內人口的比
例較高，擁屋機率卻未能提升。擁屋家庭工作人口數較租屋家庭少的原因，從臺北市擁屋戶

長的平均年齡是西部六個區域最大，且退休年齡戶長提升的擁屋機率是所有地區之冠來看，

應是戶長退休的狀況較多，有退休金收入的家庭居住在臺北市的比例最高(742筆中有188筆)，
也能支持此說法。這些戶長持有住宅可能已過一段時間，並從有工作轉為無工作。前述薛立

敏等(2009)的研究指出，出生世代對擁屋的影響較大，且1970年後出生的世代擁屋機率則大幅
下降。臺北市家庭工作人口對擁屋機率的負影響，加上退休年齡戶長提升的效果最大，較能

反映出生世代的推論。若戶長非屆退休年齡，且家庭內就算有兩人以上都在工作，租屋的比

例仍高，同年齡的戶長在其他地區可能已經擁屋，臺北市則要延後。綜合以上，對臺北市家

庭而言，除了收入的流量和存量對擁屋機率的影響大之外，戶長任職公部門亦相當有利，而

相較其他地區，同年齡或雙薪家庭戶長在臺北市擁屋更不易。

鄰近臺北市的北縣基市，恆常所得對擁屋機率的影響相當大，但家庭財富不顯著。若探

究恆常所得相關變數，可發現非勞動所得和夫妻所得水準在七個地區中並不突出，但勞動所

得和非勞動所得加總後的家庭每人平均所得，僅次於臺北市和高雄市，顯示所得結構中薪資

比重高。配偶存在與否成為重要的決定因素，就此而言，區內租屋家庭為一人家庭的比例高

達50.67%，租屋戶長平均年齡也是所有地區最年輕，應是受到臺北市的就業機會多但房價高
的影響，年輕家庭或個人多選擇租屋於此，連帶使配偶存在會明顯提升擁屋機率。

新竹市、臺中市和臺南市分別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和南高屏等區域中，非勞動所得和

夫妻所得等恆常所得相關變數最高的縣市，也使得居住於都市的家庭擁屋機率低於非都市地

區，顯示各區域的資源和機會集中於幾個都會區的現象，擁屋機率也隨之降低。高雄市的家

庭若要擁屋，恆常所得和家庭財富的增加皆是重要因素。若分析兩者第一階段迴歸的相關變

數，我們發現高雄市在每人所得、夫妻所得和每人儲蓄水準等三個變數中，擁屋家庭和租屋

家庭的差距是七個地區中最大者。原因來自於人口特性中，租屋家庭僅49.5%家庭的戶長有配
偶，遠低於擁屋家庭的71.9%，且工作人口數1.34人僅高於宜花東的租屋家庭，影響了所得和
財富條件。租屋家庭若要轉換住宅權屬，兩個工具變數仍有決定性的地位。

宜花東較少出現在擁屋及房價相關研究中，本文發現區域內租屋家庭實付房租位列所有

區域之末，擁屋家庭的設算房租也僅略高於南高屏，房價水準較低。區域內家庭規模較小，

擁屋家庭的戶內人口數為3.13人、租屋家庭則是所有區域最低的2.45人，顯示出人口外移的狀
況。另外，擁屋戶長任職公部門的比例在七個地區中最高(14.5%)，但租屋家庭戶長任職公部
門僅有1.7%，公部門的薪資溢酬是臺北市以外另一個明顯影響擁屋的區域。

總結地區別結果，臺北市的住宅服務花費較高，且恆常所得和家庭財富相關變數提升對

擁屋的影響相當重大，人口特性則顯示同世代或雙薪家庭在臺北市擁屋較不易。北縣基市家

庭擁屋的重要因素則是恆常所得和配偶存在與否。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和南高屏都市和非都

市的比較，顯示區內的資源較集中於都會區，擁屋也較不易的狀況。高雄市的恆常所得和家

庭財富影響重大，但和臺北市不同，其原因為租屋家庭戶長有配偶的比例低及工作人口數少

的特性，不利於所得和財富累積並達到擁屋門檻。宜花東地區的設算房租和實付房租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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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七個地區最低，擁屋的影響因素主要來自於人口特性中戶長任職於公部門、戶內人口增加

或戶長達退休年齡。

最後，表四的地區別Smith & Blundell外生性檢定結果顯示，區域樣本的probit模型拒絕原
有變數在模型中為外生的虛無假設，代表特定變數為內生，應對此進行修正，工具變數之設

定有其必要。

(三) 統計檢定
表五呈現Chow-type likelihood ratio test結果。線性模型中，變數相同但樣本分類不同的迴

歸結果可用Chow test檢驗其是否相異，本文的probit為非線性模型，不能直接使用，所以改採
Andrews & Fair(1988)的檢定方式，利用概似函數值取代原有的殘差平方和，進行概似比檢定
(likelihood ratio test)。

表四　地區別Smith & Blundell外生性檢定

Smith-Blundell test of exogeneity Ratio Chi2 P-value
臺北市 85.6917 0.0000
北縣基市 76.4126 0.0000
桃竹苗 28.3395 0.0000
中彰投雲嘉 115.2367 0.0000
南高屏 145.2778 0.0000
高雄市 85.2259 0.0000
宜花東 20.5821 0.0000
註：Ratio欄內代表自由度為2的卡方檢定值，Chi2 P-value欄為小於臨界值的機率。

表五　Chow-type likelihood ratio test結果

樣本分類 自由度 LR值 小於卡方分配臨界值機率

性別(兩組) 14 13.21 0.5102
地區別(七組) 36 116.77 0.0000 ***
臺北市 6 17.48 0.0077 ***
北縣基市 6 2.32 0.8884
桃竹苗 7 4.27 0.7487
中彰投雲嘉 7 7.45 0.3836
南高屏 7 7.92 0.3393
高雄市 6 9.79 0.0814 *
宜花東 7 10.57 0.1026
註： 臺北市、北縣基市、高雄市未區分居住地層級，自由度=6；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居住地

層級區分為都市／非都市，自由度=7。上標*代表p<0.1，**代表p<0.05，***代表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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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性別實證分為女性戶長、男性戶長兩組，而地區別結果則分為臺北市等七組，分

類後子集的迴歸式為非受限模型，而未分組的總樣本結果則為受限制模型。將非受限模型的

概似函數值的總和減去受限制模型的概似函數值後乘以2，即可得到LR檢定值。其虛無假設是
受限制模型和非受限模型的迴歸參數向量相同。m是樣本子集的數目(性別結果m=2，地區別結
果m=7)，K是模型中的變數個數，若LR檢定值大於卡方分配下自由度(m-1)K的臨界值，即拒
絕虛無假設，代表兩種模型的迴歸參數向量相異。因為檢定過程中，非受限模型的變數須完

全相同，但都市化層級在臺北市和高雄市在原樣本不分類，北縣基市的非都市樣本過少亦不

分類，其他地區分為都市、非都市兩組，所以地區別檢定在受限制及非受限模型中都取消了

都市化層級變數。性別檢定則不需進行此修正。

地區別檢定結果為可以拒絕虛無假設，代表未分類和分類後的模型參數向量有顯著的差

異。但戶長性別檢定則無法拒絕虛無假設，因為此檢定是將總樣本迴歸結果和兩性分類後的

迴歸結果比較，在男性戶長樣本數較多的情況下，較難凸顯女性戶長的特殊性。進一步在各

地區獨立檢定戶長性別分類後的狀況。結果顯示，臺北市和高雄市可以拒絕虛無假設，代表

這兩個區域將總樣本和性別樣本分類有其意義。臺北市達到0.01的顯著水準，而高雄市則是
0.1，其他地區未達到顯著水準，北高直轄市的戶長性別差異相較其他地區更為明顯。

(四) 工具變數迴歸結果
本文的兩個工具變數都是以OLS迴歸得到估計值。恆常所得估計式的被解釋變數是先將年

度所得除以戶內人口數後再取對數，解釋變數有家戶非勞動所得(包含財產所得、自用住宅設
算租金、經常移轉收入和退休金)、夫妻所得、戶長教育年數、居住地、年齡、年齡平方項。
財富估計式則是擁屋家庭以設算房租和財產所得相加後取對數，租屋家庭則以實付房租和財

產所得相加取對數做為被解釋變數。解釋變數有平均每人儲蓄、占地面積(每戶住宅內家用之
地坪面積)、建坪面積(房屋總樓地板面積)、樓層、專用或併用住宅(住宅是否混合其他用途)。

表六上半部列出恆常所得的迴歸結果。性別結果中，男性戶長的薪資、教育投資報酬率

等都較女性戶長佳。首先，非勞動所得每增加10,000元，對女性戶長家庭的每人所得影響為
1.24%，而男性戶長則為0.88%，女性戶長的夫妻所得每增加10,000，會增加每人所得0.49%，
男性戶長家庭則是0.42%，兩個變數的影響皆是女性戶長較高。顯示男性戶長所得中較大的比
例來自薪資，也較不依賴配偶所得。男性戶長的教育增加一年，對每人所得提升的比例較女

性戶長高，數值分別是2.49%和2.15%，都顯示男性戶長在所得相關變數都較有優勢。年齡的
二次項結果對兩性戶長皆為負值，代表恆常所得隨年齡增加遞減。

地區別結果中，非勞動所得的影響依序為北縣基市、宜花東、南高屏、中彰投雲嘉、

桃竹苗和臺北市，高雄市未達顯著水準。臺北市家庭薪資對所得的影響最大，而北縣基市最

小。若戶內人口及工作人口數較少，夫妻所得會占家庭所得較大的比重。北縣基市的戶內人

口數較低，所以是夫妻所得影響最大的地區。教育程度方面，宜花東的戶長教育對所得的邊

際效果最大，其次是桃竹苗、高雄市、臺北市、中彰投雲嘉、南高屏和北縣基市。臺北市是

樣本內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區，對所得增加的影響卻沒有如此顯著。戶長年齡以宜花東對每人

所得的影響最大，中彰投雲嘉和南高屏最小。

表六下半部為財富迴歸結果。在每人儲蓄對財富的影響上，女性戶長家庭的儲蓄對資產

的影響較大，每增加儲蓄10,000元對每人資產的提升比例為1.45%，高於男性戶長的1.41%。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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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特性方面，男性戶長家庭居住於專用住宅對租金的影響顯著低於併用住宅，女性戶長不顯

著。專用住宅大部分是自有房屋，所以住宅服務以設算房租計算較易低估。占地面積的影響

不顯著，而建坪面積對家庭資產都有正向影響。居住面積主要影響的是房租相關價值，對被

解釋變數的影響程度也代表住宅服務的價格水準，男性戶長家庭住宅的面積增加對資產的影

響較大，顯示不論租屋或擁屋，男性戶長家庭在設算或實付的租金支出都較高。

地區別結果中，儲蓄在各區域都是顯著正向影響，以南高屏最高，高雄市最低。樓層的

影響上，除了幾個地區未達顯著水準外，大部分地區家庭居住樓層對財富有正向影響，而居

住於專用住宅的家庭財富也較低。每人占地面積對財富的影響僅有南高屏和高雄市顯著，但

是每人建坪面積各區域對財富都是正向影響。以臺北市最高、北縣基市其次，反映出各地區

家庭在住宅服務上的支出狀況。

五、 結論
本文以兩階段probit模型和2006年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分析影響不同分類下家庭擁屋的

因素。考量過往研究主要集中於臺北、臺中、高雄等都會區，也未比較兩性的差異，所以本

文進一步涵蓋了台灣本島的樣本，並重新分為七大地區；而兩性戶長家庭也分別呈現，以比

較性別的差異。性別迴歸結果顯示，女性擁屋受配偶、退休年齡和居住地區等外在條件影響

較大，而男性除較不受這些人口特性影響外，財富和所得條件也對擁屋較有優勢。地區別迴

歸結果中，恆常所得是共通的因素。臺北市除了所得和財富有關鍵的影響外，同世代的戶長

和雙薪家庭在臺北市較不易擁屋；北縣基市較多一人家庭或小家庭，戶內人口和配偶存在也

成為重大的擁屋因素；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和南高屏因為區內各有新竹市、臺中市和臺南市

對人口和產業的聚集效應，居住於都市明顯降低擁屋機率；高雄市的財富則是另外的重要因

素。宜花東任職於公部門的戶長對擁屋較有利。

總結擁屋影響因素的性別和地區差異後，本文對於政策建議有以下兩點：首先，男性戶

長除了自身條件較佳外，財富也能幫助購屋。女性戶長則受配偶和任職部門等人口特性影響

較大。工具變數的迴歸結果亦顯示，教育投資對恆常所得增加的效果是男性較佳。這些人口

條件上的差異，本文認為應持續改善兩性在經濟、社會上的差異，實現機會的平等。

其次，居住正義已成為重要議題。國泰房地產指數顯示，2014年臺北市每坪成交價格
已達82.4萬，高出全國的29.17萬許多，臺北市房價高於全國的趨勢並未減緩，也使財富成為
臺北市家庭擁屋的重要決定因素。而恆常所得和財富條件對臺北市家庭相當重要的同時，臺

北市和北縣基市兩個地區每人居住面積卻最為狹小，突顯擁屋難度高但居住品質未隨之增加

的問題。本文認為應適度利用政策工具，維持所得和房價間的穩定比例，避免過度炒作，或

者採用合宜住宅的社會福利政策，使家庭有適度的居住品質。本文也發現各地區擁屋狀況的

特性，例如：中南部的都會區擁屋機率明顯較非都會區低，城鄉差距較大；東部家庭雖然住

宅服務支出相對低廉，但其戶內人口較少，且公私部門任職者的福利差異會反映在擁屋條件

上，是該區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些不同的特性反映出，在設法達成居住正義的目標時，政策

也必須因地制宜，才能發揮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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